附件2
北京市2023年度职业健康传播作品

征集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职业健康工作的决策部署，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健康北京行动（2020—2030年）》，广泛传播职业健康知识，提升职业人群健康素养，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于2023年4月至12月进行职业健康传播作品征集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三）活动组委会
活动组委会由市总工会权益工作部、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市职防院、劳动午报社相关人员组成。
二、作品主题
以各类职业人群为对象，以改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护劳动者身心健康为主题，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传播职业健康知识。
三、作品形式
（一）图文类
包括科普文章、手册折页、海报、摄影作品、诗歌、故事、漫画等。科普文章需以文字形式报送，不超过2000字，并附刊载页面图片或者刊载网址链接；手册折页、海报等需报送JPG或PDF格式文件，要求图文搭配得当，清晰准确。
（二）视频类
包括科普短片、动漫、公益广告、微电影等。作品应为1080P及以上的MP4格式文件，画面优质、声音清晰，字幕、配乐得当，总时长原则上不超过5分钟。

（三）网络账号类
各级各类用人单位建立的职业健康宣传科普类视频号、微博、微信公众号，提供职业健康资讯、政策解读等信息，不含个人公众号。作品需报送名称及二维码，并介绍其运维情况、亮点成绩、所获荣誉，文字500字以内。
四、工作安排
（一）形式审查
根据作品主题、形式和体裁格式等要求，组委会办公室对推荐的参选作品进行形式审查。
（二）专家评审
通过形式审查的参选作品，由活动组委会聘请专家进行科学性、艺术性和原创性等开展专业评审。
（三）奖项设置
提交的参选作品经专家评审后，将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根据各区和各单位组织情况，评选优秀组织奖。
（四）择优推送
根据评审结果，择优推送优秀作品参加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征集活动。
（五）宣传推广

获奖作品将收入全市职业健康传播资源库，在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委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和劳动午报等其他相关媒体进行展示和传播。各基层总工会、卫生健康委要通过本地主要媒体、新媒体等平台，积极展示优秀作品，推动全社会关心、关注和支持职业健康促进工作。
五、有关事项及要求
（一）参选单位需保证参选作品的专业性及科学性，参选者必须保证作品的原创性和合法性，提交的作品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严禁剽窃、抄袭。活动主办方不承担包括（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如出现上述纠纷，主办方有权取消参选者的参选资格并要求参选者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二）具有下列情况之一，将自动取消参选资格：表现形式为个人或团队风采展示；出现商业广告内容和外部链接；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其他主办方和承办方认为不适当的内容。
（三）征集活动主办、承办各方享有对参选作品的无偿使用权。参选者默认授权本活动组委会在全国范围内代理作品版权。活动组委会有权对作品进行审核，对作品格式和内容进行调整和修改。本次征集活动解释权归主办方。
（四）参选单位要按照活动要求，做好动员部署，积极报送优秀作品。报送信息按照表格（附件2.1、2.2）要求如实填写，于8月31日前将电子版报名表及参赛作品发送至电子邮箱bjzpzj@126.com；纸质材料一式三份快递至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闵庄院区，联系人：王晓舜，15120080045。
附件2.1
职业健康传播作品报名表
（非网络账号类）
	作品名称
	

	作品类型（√）
	图文类（  ） 视频类（  ） 

	作品简介
	（从主题、内容、意义、创新等方面展开）：

	承诺
	本人代表作者团队，承诺本作品有完全制作版权，未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作者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作者
（不超6人）
	
	作者单位
	

	创作时间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联系手机
	

	作者单位推荐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区、产业、局、集团（公司）、高校工会或卫生健康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推荐表加盖公章后生效，与作品一同提交，原件扫描版即可。
附件2.2
职业健康传播作品报名表
（网络账号类）
	账号名称
	

	账号类型
	视 频 号（  ）
微    博（  ）  
公 众 号（  ） 
网    站（  ）
	二维码
	

	
	
	网站地址
	

	账号简介
	（从基本情况、亮点成绩、获奖情况等方面展开）：

	承诺
	本人代表作者团队，承诺本作品有完全制作版权，未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作者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开通时间
	
	用户数量
	

	作者
（不超6人）
	
	作者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手机
	

	作者单位推荐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区、产业、局、集团（公司）、高校工会或卫生健康部门推荐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推荐表加盖公章后生效，与作品一同提交，原件扫描版即可。

